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燕京啤酒”）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燕京转债”或“本可转债”）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４４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

１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共

１

，

１３０

万张。

３

、本次发行的燕京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之外的余额及原股东放弃

优先认购权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４

、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燕京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燕京啤酒持股数量按每股配售

０．９３３６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

例，再按

１００

元

／

张转换为张数。 本次发行向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配售均采用网上配售，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申购代码为“

０８０７２９

”，申购简称为“燕京配债”。原有限售条

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网下认购的方式，在保荐人（主承销商）处进行。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５

、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根据实际申购结

果，最终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在初定的网下发行数量和网上发行数量之间进行适当回拨。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发售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６

、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部分的申购，应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

金额的

５０％

。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５０００

万元（

５０

万张），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５０

万张）的必须是

５００

万元（

５

万张）的整数倍。 机构投资

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５６

，

５００

万元（

５６５

万张）。

７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

０７０７２９

”，申购名称为“燕京发债”。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

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０

张必须是

１０

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

５６

，

５００

万元（

５６５

万张）。

８

、燕京啤酒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６

，

９６３

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燕京转债约

１１

，

２９９

，

０５２

张，约占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总额的

１０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的股东可优先认购燕京转债约

４

，

８６３

，

５８８

张（由于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有限售条件股东可优先认购燕京转债约

６

，

４３５

，

４６４

张（由于网下优先配售

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整，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９

、本次发行的燕京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１０

、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１１

、投资者务请注意公告中有关“燕京转债”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

／

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购方式、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申购数量、

定金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１２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燕京转债应按相关法

律法规及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３

、本公告仅对发行燕京转债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本次发行燕京转债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燕京转债的详细情

况，敬请阅读《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

行的相关资料。

１４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它事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

资者留意。

一、释义

除非特别指明，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发行人、燕京啤酒、公司 指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债 指 可转换公司债券

燕京转债 指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１１．３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

１１．３

亿元、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公司、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组建的承销团

股权登记日（

Ｔ－１

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申购日（

Ｔ

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接受投资者网上和网下申购

的日期

原股东 指

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指

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指

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证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２

、发行总额：

１１．３

亿元。

３

、发行数量：

１

，

１３０

万张。

４

、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

张。

５

、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６

、可转债基本情况：

（

１

）债券期限：本可转债存续期限为

５

年，即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２

）票面利率：第一年到第五年的利率分别为：第一年

０．５％

、第二年

０．７％

、第三年

０．９％

、第四年

１．１％

、第五年

１．４％

。

（

３

）付息方式：

Ａ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Ｂ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Ｃ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

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年度利息。

Ｄ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负担。

Ｅ

、到期还本付息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 公司将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及最后一年利息。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

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

４

）初始转股价格：

２１．８６

元

／

股，即以本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二

者之间的较高者。

（

５

）转股起止时期：本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

期日止。

（

６

）信用评级：

ＡＡ＋

（

７

）资信评估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

８

）担保人：本次发行未设担保

７

、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８

、发行对象：

（

１

）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本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

有股东。

（

２

）网下发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申购的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

３

）网上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深交所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及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９

、发行方式：

（

１

）本次发行的燕京转债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规模的

１００％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

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

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根据实际申购结果，最终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

则，在初定的网下发行数量和网上发行数量之间进行适当回拨。

（

２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燕京转债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燕京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０．９３３６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

再按

１００

元

／

张转换为张数，每

１

张为

１

个申购单位。

燕京啤酒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６

，

９６３

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认购可转债约

１１

，

２９９

，

０５２

张，约占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总额的

１００％

。 由于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网下优先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四舍

五入原则取整，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

３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

４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在保荐人 （主承销商）处进行；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 申购代码为

“

０８０７２９

”，申购简称为“燕京配债”。 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 原股东持有的“燕京啤酒”股

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

务指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

５

）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应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５０％

。 机构投资者网下

申购的下限为

５０００

万元（

５０

万张），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５０

万张）的必须是

５００

万元（

５

万张）的整数倍。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５６

，

５００

万元（

５６５

万张）。

（

６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

０７０７２９

”，申购名称为“燕京发债”。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

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０

张必须是

１０

张的整数倍，申购上限是

５６

，

５００

万元（

５６５

万张）。

１０

、发行地点：

（

１

）网上发行地点：全国所有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

２

）网下发行地点：在保荐人（主承销商）处进行。

１１

、本次发行的燕京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１２

、承销方式：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１３

、上市安排：发行人将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尽快向深交所申请上市，办理有关上市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１４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

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

１

＝Ｐ

０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ｋ

）；

两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ｎ＋ｋ

）；

派息：

Ｐ

１

＝Ｐ

０

－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

０

为初始转股价，

ｎ

为送股率，

ｋ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Ａ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Ｄ

为每股派息，

Ｐ

１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

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

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

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１５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本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有不少于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８５％

时，公司董

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

１

）修正权限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

２０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２

）修正程序

如本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

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

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１６

、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本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有不少于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１０２％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

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

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１７

、回售条款

（

１

）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７０％

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

或部分按面值的

１０２％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回售给公司。 任一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回售，但若首次不

实施回售的，则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２

）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持有人有权按面值的

１０２％

（含当期利息）的价格

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可转债。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１８

、转股时不足一股的处理办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本可转债持有人经申请转股后，对所剩可转债不足转换为

１

股股票的余额，公司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１９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２０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交易日 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周三

Ｔ－２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周四

Ｔ－１

日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网上路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周五

Ｔ

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原股东优先认购日，网上、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周一

Ｔ＋１

日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周二

Ｔ＋２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确定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对应的网下配售比例

及网上中签率；网上申购配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周三

Ｔ＋３

日

刊登网下发行结果和网上中签率公告；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根

据中签结果网上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 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

金，网下申购定金如有不足，不足部分需于该日补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周四

Ｔ＋４

日

刊登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结果公告，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

数量；解冻未中签的网上申购资金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三、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１

、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燕京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的燕京啤酒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０．９３３６

元面值可转债

的比例，再按

１００

元

／

张转换为张数，每

１

张为

１

个申购单位。 （具体参见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９

、发行方式（

２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燕京

转债数量”。 ）

２

、有关优先配售的重要日期

（

１

）股权登记日（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２

）申购日（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３

）缴款日（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配售权。

３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

１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网下申购的方式，在保荐人（主承销商）处进行。

（

２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上限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０．９３３６

元面值可

转债的比例，再按

１００

元

／

张转换为张数，每

１

张为

１

个申购单位，不足

１

张的部分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整。 若其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

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申购数量获配燕京转债；若其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可优先认购总额，则按其实际可优先认购总额获得配售。

（

３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若参与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应在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

商）处，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４０１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

①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自然人股东（或代理人）签字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

下优先认购表》（见附件一）

②

股东为法人的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为自然人的提供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③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股东为法人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股东为自然人的须提供代理人证明（如自然人股东

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⑥

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

４

）参与优先配售的原有限售条件股东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请划付至以下列明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户（付款时请在备注栏注明原有限售条件股东证券账户名称和“优先认购燕京转债”字样）。

收款单位：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账 号：

８１９５８９０５１８１０００１

开户行地点：深圳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８５８４００１６２７

银行联系人：吴婷婷 江睿妮

银行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７７６０９

、

８３７７６５７２

（

５

）投资者须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账户。 未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或缴纳的认

购资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

６

）认购资金将直接作为认购款。扣除实际的认购金额后，认购资金若还有剩余，则余额部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返还。认

购资金在申购冻结期的资金利息按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４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

１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申购代码为“

０８０７２９

”，申购简称为“燕京配

债”。

（

２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申购数量获配燕京转债；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

可优先认购总额，则按其实际可优先认购总额获得配售。

（

３

）认购程序

①

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

原股东持有的“燕京啤酒”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

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②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

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

复核无误后方可接受委托。

③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５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具体申购方法请参见“四、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相

关内容。

四、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１

、发行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深交所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等（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

、发行数量

本次燕京转债发行总额为

１１．３

亿元，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具体数量可参见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９

、发行方式”。

３

、申购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

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４

、发行方式

投资者在申购时间内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营业网点， 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结束

后，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会同会计师事务所和登记公司共同核实申购资金的到位情况，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根据资金到位情况统计有效申

购总量、申购户数，确定申购者及其可认购的燕京转债数量。

确定方法为：

（

１

）当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网上发行数量时，投资者按照其有效申购量认购燕京转债。

（

２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上发行数量时，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

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

１０

张燕京转债。

５

、申购办法

（

１

）申购规定

①

申购代码为“

０７０７２９

”，申购名称为“燕京发债”。

②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１０

张 （

１

，

０００

元）， 超过

１０

张必须是

１０

张的整数倍， 申购上限是

５６

，

５００

万元

（

５６５

万张）。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③

每个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购不得撤单，同一账户的多次申购委托除首次申购外，均视作无效申购；资金不实的申购亦视为无效

申购。

（

２

）申购程序

①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本次可转债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深交所的证券账户卡，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在申购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含该日）前办妥深交所的证券账户的开户手续。

②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凡参加本次申购者，必须在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含该日）前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

申购者，必须在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含该日）前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根据申购量存入足额申购

资金。

③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必须认真、清楚地填写买入可转债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

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资金账户卡，到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申购委托。 柜台人员查验申购者交付的各项

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收申购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委托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的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

３

）发售

①

申购确认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由各证券交易网点将申购资金划至其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内。确因银行结算制度而造成申

购资金不能及时入账的，必须在该日提供中国人民银行或商业银行电子联行系统汇划的划款凭证，并确保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上

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前申购资金入账。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会同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登记公

司对申购资金到位情况进行核查，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 深交所以实际到账资金为

准，对有效申购进行配号，每

１０

张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果送至各个证券营业网点。

②

公布中签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本次发行网上的中签率。

③

摇号与抽签

当有效申购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时，将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售结果。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根据中签率，在公证部门监督

下，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④

确认认购燕京转债数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公告摇号中签结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数量。 每一中签号码认购

１０

张。

（

４

）清算与交割

①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所有投资者申购资金被冻结在结算银行的申购资金专户内，冻结资金的

利息按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②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登记公司根据中签结果进行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并由深交所将发售结果发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③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登记公司对未中签的申购资金予以解冻，并向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未中签的申购款，同时将获配的申购

资金划入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④

网上发行的燕京转债债权登记由登记公司根据深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发行中签结果进行。

五、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１

、发行对象

机构投资者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注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投资资格、依法有权购买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

２

、发行数量

本次燕京转债发行总额为

１１．３

亿元，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发售的具体数量可参见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９

、发行方式”。

３

、发行价格

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４

、申购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５

、发行方式

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时间内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 根据保荐人（主承销商）统计的网下有效申购总

量和申购户数，确定获配名单及其获配售燕京转债的数量，确定的方法为：

（

１

）当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本次发行向网下申购的投资者配售的总量时，投资者按照其有效申购量获配燕京转债。

（

２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下发行数量（即出现了超额申购的情况）时，将按配售比例（配售比例

＝

最终确定的网下发行数

量

／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精确到小数点后

６

位）获得比例配售。 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机构投资者有效申购量计算出实际配售量的整数部分

（即按

１

，

０００

元

１０

张取整），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０

张的部分（尾数保留

３

位小数），将所有有效申购的机构投资者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

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有效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实际配售的可转债加总与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总量一致。

６

、申购办法

（

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申购下限为

５０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５０

万张）的必须是

５００

万元（

５

万张）的整数

倍。本次发行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上限为

５６

，

５００

万元（

５６５

万张）。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

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燕京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２

）拟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应按本公告的具体要求，正确填写《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简称“申购

订单”，具体格式见附件二），并准备相关资料。

（

３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５０％

。

（

４

）本次网下发行的燕京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

７

、申购程序

（

１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燕京转债的机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深交所的证券账户卡。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Ｔ

日）（含该日）前办妥开户手续。

（

２

）网下申购

欲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前， 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 处，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

８２９４３１２９

、

８２９６０４０１

、

８２９６０４０４

、

８２９６３１０６

、

８２９４３１７６

、

２５３１０４０１

、

２５３１０４０２

，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７１６

（前两部传真）、

８２９６０１６７

（第三、四部传真）、

８２９４３１４３

（第五、六部传真）、

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第七、八部传真），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

８３７３４７９６

。

①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表》（见附件二）

②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⑥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

各机构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

３

）缴纳定金

每一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５０％

。定金划

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户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 如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收款单位：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账 号：

８１９５８９０５１８１０００１

开户行地点：深圳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８５８４００１６２７

银行联系人：吴婷婷 江睿妮

银行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７７６０９

、

８３７７６５７２

投资者须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账户。 未按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

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

４

）申购款的补缴或多余定金的退还

①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网上中签率及网下发行结

果公告》，该公告刊载的内容包括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每户获得配售的可转债数量及扣除定金后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或需返还的

定金等。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及缴款的通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本公告的规定及时补

缴申购资金。 若定金大于认购款，则多余部分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通知收款银行按原收款路径退回。

②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定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资金。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金，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

３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资金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上述缴付申购定金账户），在划款

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同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的燕京转债由承销团包销，并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有关情况公告。

③

网下申购定金在申购冻结期间的资金利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④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对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定金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⑤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８

、清算交割

（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的申购结果，按照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债券登记。

（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网下认购款与网上申购资金汇总，按照承销协议扣除承销费用后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９

、投资者参加网上发行

机构投资者可以选择参加网上申购。

六、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对投资者不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七、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好的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发行人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八、风险提示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九、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经办人员：刘翔宇、徐月香、李影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９４９０７２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９４９５５６９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邮编：

５１８０２６

联系人：刘彤、廖围、王建政、徐锦、孟祥友、李弦、袁新熠、刘晓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３４７９６

发行人：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十三日

附件一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有限售条件股东网下优先认购表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申请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机构股东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或由自然人股东（或代理

人）签字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不可撤销的正式认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单位全称

／

股东姓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证券账户户名（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托管券商席位号（深圳）

身份证明号码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电话

经办人身份证号

退款银行信息

（收款人全称应与单位全称相同，退款

银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账号相同）

汇入行全称

收款人账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大额支付系统号

持有的限售股股数（股，小写） 股

认购数量（张） 大写： 张 小写 张

认购金额（认购数量

×１

，

００

元）

大写： 万元

小写： 万元

������投资者承诺：确认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有效、完整，保证用于申购的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或自然人股东（或代理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本表可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下载。 为便于清晰起见，建议投资者另行打印此表。

２

、身份证明号码填写：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编码，其中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

写“基金名称前两字”

＋

“证基”

＋

“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业年金

基金是“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个人投资者是“身份证号码”。

３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参与认购的申请人对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要约。 若因申请人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认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４

、参与本次认购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燕京转债应按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参与优先配售的原有限售条件股东须按其认购数量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申请人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认购资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并确保认购资金于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保荐人（主承销商）

处。 违反上述规定的认购均为无效认购。 付款时请在备注栏注明原有限售条件股东证券账户名称和“优先认购燕京转债”字样

６

、“单位全称”中填写的内容应该和加盖的公章一致。

７

、退款银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账号一致，退款银行的收款人全称必须与投资者单位全称

／

股东姓名相同。

８

、参与优先配售的原有限售条件股东，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连同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

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或代理人证明）以及认购资金付款

凭证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并于传真后

１０

分钟内打电话进行确认。 为保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单位名称”、

“页码、总页数”和“经办人、电话”。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４０１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附件二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表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申请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

构成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不可撤销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单位全称

所管理的产品名称（如适用）

身份证明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证券账户户名（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托管券商席位号（深圳）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电话

经办人身份证号

退款银行信息

（收款人全称应与单位全称相同，退款银

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账号相同）

汇入行全称

收款人账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大额支付系统号

申购数量（张） 大写： 张 小写 张

申购金额（申购数量

×１００

元）

大写： 万元

小写： 万元

申购定金（申购金额

×５０％

）

大写： 万元

小写： 万元

������投资者承诺：确认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有效、完整，保证用于申购的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本表可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下载。 为便于清晰起见，建议投资者另行打印此表

２

、身份证明号码填写：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编码，其中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

写“基金名称前两字”

＋

“证基”

＋

“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业年金

基金是“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３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参与申购的申请人对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要约。 若因申请人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４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申购下限为

５０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５０

万张）的必须是

５００

万元（

５

万张）的整数

倍。 本次网下申购上限为

５６

，

５００

万元。

５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燕京转债

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金额的

５０％

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 申请人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如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请在划

款备注栏注明：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７

、“单位全称”中填写的内容应该和加盖的公章一致，如果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产品申购，则需要填写其管理的产品名称。

８

、退款银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账号一致，退款银行的收款人全称必须与单位全称相同。

９

、有意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点前连同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经

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以及申购资金付款凭证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并于

传真后

１０

分钟内打电话进行确认。 为保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单位名称”、“页码、总页数”和“经办人、电话”。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

８２９４３１２９

、

８２９６０４０１

、

８２９６０４０４

、

８２９６３１０６

、

８２９４３１７６

、

２５３１０４０１

、

２５３１０４０２

，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７１６

（前两部传真）、

８２９６０１６７

（第三、四部传真）、

８２９４３１４３

（第五、六部传真）、

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第七、八部传真）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

８３７３４７９６

。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路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燕京啤酒”）公开发行

１１．３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４４

号文件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之外的余额及原股东

放弃优先认购权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投资

者亦可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燕京啤酒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情况，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

关人员将进行网上路演，就此次发行相关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网址：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２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

特此公告。

发行人：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燕京啤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ＹａｎｊｉｎｇＢｒｅｗｅｒｙＣＯ．

，

ＬＴ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９

号）

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

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本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

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

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第一章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Ｙａｎｊｉｎｇ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股票简称：燕京啤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 本次发行概况

１

、本次发行的核准：本次发行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形成决议、并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

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时本次发行已获得北京市国资委 《关于同意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京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３９

号），及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４４

号文核准。

２

、证券类型：可转换为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３

、发行规模：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

１１．３０

亿元人民币。

４

、发行数量：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不超过

１

，

１３０

万张。

５

、证券面值：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６

、发行价格：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７

、预计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可转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８

、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１２７

万元后，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１１１

，

８７３

万元。

９

、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发行首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到期日）止。

１０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三）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之外的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

先认购权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２

、发行对象：

（

１

）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本次发行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所有股东。

（

２

）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

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四） 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１

、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２

、承销期：

本次可转债发行的承销期为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上市日（发行结束后会尽快安排上市）。

（五） 发行费用

项目 金额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１

，

０００

万元

律师费用

２２

万元

资信评级费用

２５

万元

会计师费用、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发行手续费等

８０

万元

合计

１

，

１２７

万元

以上发行费用为预计费用，发行费用的实际发生额会因实际情况略有增减。

（六） 本次发行时间安排及本次可转债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

１

、本次发行时间安排

日期 事项

Ｔ－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网上路演

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原股东优先认购日，网上、网下申购日

Ｔ＋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确定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对应的网下配售比例及网上中签率；网

上申购配号

Ｔ＋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刊登网下发行结果和网上中签率公告；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根据中签结果网上

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网下申购定金如有不足，不足部

分需于该日补足

Ｔ＋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刊登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结果公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数量；解冻未中签

的网上申购资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

发行日程。

２

、本次可转债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七） 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八） 本次发行基本条款

１

、债券品种及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可转换为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

１１３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

２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按面值发行。

３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发行首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到期日）止。

４

、票面利率：

第一年到第五年的利率分别为：第一年

０．５％

、第二年

０．７％

、第三年

０．９％

、第四年

１．１％

、第五年

１．４％

。

５

、还本付息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

１

）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Ｂ×ｉ

Ｉ

：指年利息额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

２

）付息方式

Ａ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Ｂ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Ｃ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

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年度利息。

Ｄ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负担。

（

３

）到期还本付息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及最后一年利息。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

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６

、转股期限

本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７

、转股价格的确定和修正

（

１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２１．８６

元，该价格不低于公布本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

在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收盘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２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

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

１

＝Ｐ

０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ｋ

）；

两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ｎ＋ｋ

）；

派息：

Ｐ

１

＝Ｐ

０

－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

０

为初始转股价，

ｎ

为送股率，

ｋ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Ａ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Ｄ

为每股派息，

Ｐ

１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

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

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

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８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本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有不少于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８５％

时，公司董

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

１

）修正权限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

２０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２

）修正程序

如本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

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

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９

、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本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有不少于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１０２％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

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

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１０

、回售条款

（

１

）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７０％

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

部分按面值的

１０２％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回售给公司。 任一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回售，但若首次不实

施回售的，则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２

）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持有人有权按面值的

１０２％

（含当期利息）的价格向

公司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可转债。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１１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本可转债持有人经申请转股后，对所剩可转债不足转换为

１

股股票的余额，公司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１２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１３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１

）拟投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

万千升纯生啤酒技术改造项目；

（

２

）拟投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其年产

１５

万千升啤酒三期工程；（

３

）拟投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对江西燕京啤酒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用于其扩建工程；（

４

）拟投资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设立北京燕京啤酒（晋中）有限公司用于其年产

２０

万千升啤酒一期

１０

万千升工程；（

５

）拟

投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设立燕京啤酒（昆明）有限公司用于其年产

４０

万千升啤酒一期

２０

万千升工程。

如本次募集资金不足或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暂以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募

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九）债券评级及担保情况

公司聘请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进行了信用评级，评级结果为“

ＡＡ＋

”级。 该级别反映了公司对本次发行债券

的偿还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二、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一）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

债券持有人依照本募集说明书享有以下权利，并承担以下义务：

１

、债券持有人权利

（

１

）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还债券本息；

（

２

）根据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

３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债券；

（

４

）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

５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６

）法律、行政法规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２

、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

１

）遵守公司发行债券的相关规定；

（

２

）依其所认购的债券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

３

）除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

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

为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利、规范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程序及职权的行使，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制订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主要内容如下：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在债券存续期内，公司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公司提出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利息；

（

３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４

）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以下职权：

（

１

）就公司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作出决议；

（

２

）当公司未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时，就通过法律途径强制公司偿还债券本息的事宜作出决议；

（

３

）当公司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的情形时，就债券持有人应采取的债权保障措施及其依法行使有关权利的方式作出

决议；

（

４

）当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构成其他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时，就债券持有人依法行使有关权利的方式作出决议；

（

５

）行使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规则赋予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其他职权。

３

、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公司董事会提议；

（

２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的债券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未偿还债券面值的持有人书面提议；

（

３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通知

（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

２

）本公司董事会应在发出或收到提议之日起

３０

日内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董事会应于会议召开

１５

日以前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送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应注明开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内容、方

式、债券持有人登记日等事项。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但没有表决权：

（

１

）债券发行人；

（

２

）其他重要关联方。

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律师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见证意见。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程序

（

１

）首先由会议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确定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会议主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进行表

决，经律师见证后形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在公司董事长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授权董事主持；如果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

的董事均未能主持会议，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所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

５０％

以上（不含

５０％

）推选举产生一名债券持有人作为该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主持人；

（

３

）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证号码、住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决

权的债券面额、被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等事项。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和决议

（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以每

１００

元面值债券为一表决权；

（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代表本期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决；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构批准的，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

５

）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决议生效日登记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人有效；

（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三、 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１

、 名称：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３

、 经办人员：刘翔宇、徐月香、李影

４

、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９

号

５

、 办公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９

号

６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９４９０７２９

７

、 传真：

０１０－８９４９５５６９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３

、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４

、 邮编：

５１８０２６

５

、 保荐代表人：彭德强、胡晓和

６

、 项目协办人：边标

７

、 项目组其他成员：李丽芳、傅承、顾峻毅、李黎、沈韬、余雅雯、左飞、郝婕、杨露

８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９

、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三）分销商

１

、 名称：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３

、 经办人员：刑翔宇

４

、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５

、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９７６

６

、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７６２１６

（四） 审计机构

１

、 名称：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徐华

３

、 经办会计师：苏金其、任一优

４

、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

２２

号赛特广场五层

５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２６４８３８

６

、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２６３５７６

（五）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１

、 名称：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２

、 法定代表人：江山

３

、 经办律师：谢思敏、阎建国

４

、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１８

号恒基中心一座

６０９

室

５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１８６９８０

６

、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６９８１

（六）资信评级机构

１

、 名称：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

３

、 评级人员：曹海华、王峰

４

、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Ａ

座

２９

层

５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０８７７６８

６

、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５８３３５５

（七）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１

、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 法定代表人：宋丽萍

３

、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４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５

、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１６４

（八）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１

、 名称：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２

、 地址：深圳市华强北路

３

号深纺大厦

Ｂ

座

１

楼

３

、 户名：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账号：

８１９５８９０５１８１０００１

５

、 开户行地点：深圳

６

、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８５８４００１６２７

７

、 银行联系人：吴婷婷 江睿妮

８

、 银行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７７６０９

、

８３７７６５７２

第二章 发行人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６

，

９６３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８９

，

３１７

，

００６ ５６．９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

，

６５３

，

３９０ ０．４７％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８３

，

５１５

，

７８９ ５６．４８％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６８３

，

５１５

，

７８９ ５６．４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４７

，

８２７ ０．０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０

，

９４９

，

９５７ ４３．０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０

，

９４９

，

９５７ ４３．０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６

，

９６３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股）

１

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６８３

，

５１５

，

７８９ ５６．４８％ ６８３

，

５１５

，

７８９

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３５

，

７６９

，

１９０ ２．９６％

３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５

，

０４９

，

１１６ ２．０７％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４

，

３６０

，

７５５ ２．０１％

５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２３

，

６９０

，

０６２ １．９６％ ５

，

６５３

，

３９０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１

，

７４２

，

９４１ １．８０％

７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１２

，

４４７

，

０７０ １．０３％

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１１

，

５４３

，

４６８ ０．９５％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９９９

，

９３８ ０．８３％

１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９１８

，

１７６ ０．８２％

第三章 财务会计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

号———存货〉等

３８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

２００６

］

３

号）等规定，本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起执行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如无特别说明，本募集说明书中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的财务信

息均取自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财务报告经由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出具了北京京都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２６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经由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出具了北京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５９５

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经由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出具了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６０５

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财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

，

８８５

，

３７６

，

７７９．２４ １

，

０４２

，

２６９

，

６７１．２２ ８７１

，

３４６

，

０４３．１４ １

，

２４４

，

４９９

，

４２３．１１

应收票据

７１

，

５５０

，

１０９．５０ ３３

，

７５９

，

６８９．００ １７

，

８３３

，

９５０．２０ ６０

，

０８４

，

３５５．９６

应收账款

２９９

，

５２４

，

５０８．７８ １０８

，

４３２

，

７７７．６０ １２８

，

７５６

，

８４６．６８ １１３

，

１９７

，

０５０．１４

预付款项

２０５

，

６９４

，

６６６．５５ ２２５

，

２１２

，

７３７．５４ ４４１

，

７９５

，

０２５．６６ ８０８

，

００８

，

９４７．７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４４

，

３１４

，

３２９．６４ ７０

，

７８２

，

３５１．８９ ７１

，

９０９

，

４５４．６６ ８１

，

２７６

，

８３９．３５

存货

２

，

５１７

，

２３９

，

６０２．８８ ２

，

４３０

，

０２７

，

０９６．６７ ２

，

５０５

，

１５６

，

６３７．７６ １

，

８９１

，

４２０

，

１２３．４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５

，

１２３

，

６９９

，

９９６．５９ ３

，

９１０

，

４８４

，

３２３．９２ ４

，

０３６

，

７９７

，

９５８．１０ ４

，

１９８

，

４８６

，

７３９．７２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９８

，

５４２

，

８７６．０３ ６６

，

５４２

，

８７６．０３ ７３

，

４４３

，

５１８．１６ ７２

，

２９５

，

２５６．９３

固定资产

６

，

７２６

，

７８３

，

２９３．７７ ６

，

８５０

，

９４０

，

１１９．９７ ６

，

４０６

，

４２９

，

８５３．４４ ５

，

７５５

，

２１６

，

２７２．１５

在建工程

７０３

，

６６０

，

０４６．２８ ３５２

，

４９４

，

１３４．３０ ４８７

，

２８５

，

９７６．７９ ４３０

，

８６６

，

３８２．７５

工程物资

５７９

，

４７７．３１ ５７９

，

４７７．３１ － ３２２

，

５７８．００

无形资产

６３５

，

８１５

，

９４４．８４ ６１２

，

７８６

，

３８１．７１ ５５０

，

６４３

，

１９１．７７ ３６４

，

４５６

，

６０４．１０

商誉

５０

，

４６１

，

８１０．２７ ５０

，

４６１

，

８１０．２７ ５０

，

４６１

，

８１０．２７ ５０

，

４６１

，

８１０．２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２

，

６０９

，

７１２．６４ － － ４

，

０５４

，

７３５．０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

，

５２６

，

５５７．２８ １１

，

６４７

，

０９２．９５ １２

，

２１７

，

２５６．０３ ９

，

３１０

，

７００．９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

，

３２９

，

９７９

，

７１８．４２ ７

，

９４５

，

４５１

，

８９２．５４ ７

，

５８０

，

４８１

，

６０６．４６ ６

，

６８６

，

９８４

，

３４０．１７

资产总计

１３

，

４５３

，

６７９

，

７１５．０１ １１

，

８５５

，

９３６

，

２１６．４６ １１

，

６１７

，

２７９

，

５６４．５６ １０

，

８８５

，

４７１

，

０７９．８９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

，

５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５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２２

，

２３５

，

７８１．８８ ２３

，

８２８

，

２７６．３３ １９

，

６４２

，

６６５．３５ ９２

，

７８０

，

６７５．２０

应付账款

７６１

，

６４７

，

１０２．８０ ５５３

，

３１７

，

８８０．９５ ６５７

，

９５２

，

４３７．８６ ５８１

，

１４２

，

９７９．６０

预收款项

２２７

，

０７２

，

３９４．３２ ２７７

，

８１９

，

２７５．３２ １２２

，

７００

，

７９４．９２ ３６５

，

１３３

，

７１０．８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０

，

５８２

，

６９８．２２ ３６

，

２５０

，

２５２．８５ ２５

，

７３９

，

７１８．００ ２６

，

７７６

，

７００．９９

应交税费

２８４

，

１３４

，

０４２．０４ ９２

，

００２

，

０２０．１０ ５２

，

００６

，

２９７．５２ １３９

，

３７１

，

８４２．４８

应付利息

２

，

０６２

，

３４６．６７ １

，

５０９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７８

，

８７５．００ ２

，

８９１

，

５２５．００

应付股利

３０

，

５２６

，

５５９．６４ ２４

，

３０１

，

７０８．８８ １８

，

９９７

，

３９３．３０ １８

，

３８９

，

５４５．７９

其他应付款

１

，

１３６

，

４７８

，

５５７．９３ ８８４

，

２０６

，

２７５．９９ ６２６

，

１２８

，

０８８．４６ ６３１

，

３１７

，

２８９．５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

，

５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 － １７

，

５８９

，

６３２．６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１８０

，

７３９

，

４８３．５０ ３

，

１８８

，

２３４

，

６９０．４２ ３４２８１４６２７０．４１ ３

，

６２５

，

７３２

，

４０１．９８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５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应付款

－ － ６１

，

４４７．２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６

，

４０８

，

９８０．４６ １６

，

５７８

，

６６４．１８ １０

，

０７５

，

２６５．２０ ２

，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５

，

２０８

，

９８０．４６ ２５

，

３７８

，

６６４．１８ １００

，

０７５

，

２６５．２０ ６９３

，

０５１

，

４４７．２０

负债合计

４

，

３５５

，

９４８

，

４６３．９６ ３

，

２１３

，

６１３

，

３５４．６０ ３

，

５２８

，

２２１

，

５３５．６１ ４

，

３１８

，

７８３

，

８４９．１８

股东权益：

股本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６

，

９６３．００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６

，

９６３．００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６

，

９６３．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２６６

，

９６３．００

资本公积

３

，

６４７

，

１５１

，

３１０．６７ ３

，

６５２

，

９９３

，

８５５．９１ ３

，

６６６

，

７７６

，

１９８．４３ ２

，

６５３

，

２６１

，

２１８．３３

盈余公积

７６０

，

７９６

，

８１５．５９ ７６０

，

７９６

，

８１５．５９ ６７３

，

９７５

，

８０２．９７ ６０７

，

２８９

，

０８０．９２

未分配利润

１

，

９３６

，

２９９

，

９６６．８８ １

，

７３１

，

２７１

，

４３４．６９ １

，

３７２

，

１３９

，

５１７．６０ １

，

１４２

，

５８２

，

０２２．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７

，

５５４

，

５１５

，

０５６．１４ ７

，

３５５

，

３２９

，

０６９．１９ ６

，

９２３

，

１５８

，

４８２．００ ５

，

５０３

，

３９９

，

２８４．５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５４３

，

２１６

，

１９４．９１ １

，

２８６

，

９９３

，

７９２．６７ １

，

１６５

，

８９９

，

５４６．９５ １

，

０６３

，

２８７

，

９４６．１６

股东权益合计

９

，

０９７

，

７３１

，

２５１．０５ ８

，

６４２

，

３２２

，

８６１．８６ ８

，

０８９

，

０５８

，

０２８．９５ ６

，

５６６

，

６８７

，

２３０．７１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１３

，

４５３

，

６７９

，

７１５．０１ １１

，

８５５

，

９３６

，

２１６．４６ １１

，

６１７

，

２７９

，

５６４．５６ １０

，

８８５

，

４７１

，

０７９．８９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５

，

０３５

，

４４３

，

５４６．１８ ９

，

４９０

，

１１８

，

３６０．８０ ８

，

２４６

，

４８３

，

３７７．４９ ７

，

４３６

，

２２４

，

６０５．２７

减：营业成本

２

，

９１６

，

６６３

，

９４９．６９ ５

，

７１２

，

９５４

，

１３８．０４ ５

，

２２１

，

４１３

，

５７４．４４ ４

，

６２９

，

２１３

，

９４９．９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５８

，

６２５

，

１７３．２１ １

，

１２０

，

６４６

，

６５３．９１ ９７７

，

９６０

，

９５９．２９ ９４４

，

４８７

，

３３２．２４

销售费用

６１１

，

４９７

，

４１１．０７ １

，

０１２

，

８２６

，

６０３．８０ ８３０

，

９０９

，

６３３．３８ ７６６

，

９９３

，

２８２．７２

管理费用

３９０

，

２６７

，

４８９．６９ ７４３

，

４９７

，

５１７．０９ ６０７

，

９０２

，

８０４．２４ ４９７

，

４１８

，

７９６．３０

财务费用

２０

，

３２７

，

６６５．９５ ６８

，

１４８

，

０４６．１６ １２６

，

８８３

，

６８０．７０ ６４

，

３４６

，

２７１．３８

资产减值损失

－ １３

，

８５５

，

９０１．２８ １８

，

７２７

，

８１０．９７ １５

，

８４６

，

８４９．８９

加：投资收益

－ ４６５

，

９４１．５１ ３０

，

７４２

，

４１６．８３ １１

，

８８４

，

５７９．３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 －１８７

，

２２２．９６ －２７３

，

５８２．５６ １５８

，

９７０．９６

二、营业利润

５３８

，

０６１

，

８５６．５７ ８１８

，

６５５

，

４４２．０３ ４９３

，

４２７

，

３３１．３０ ５２９

，

８０２

，

７０２．１６

加：营业外收入

３４

，

１５８

，

２４３．５８ １２５

，

０５５

，

４３３．６６ １６６

，

３５７

，

１１７．３６ ６７

，

２０３

，

２７１．４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２

，

２８３

，

８１８．２５ １５

，

３６５

，

３０１．０８ １７

，

８９６

，

９４４．１６ １８

，

５６１

，

２２５．３３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４９９

，

３２５．５６ ９

，

７２２

，

７２３．９４ ２

，

７９０

，

５４７．４５ ７

，

８６９

，

３１１．４５

三、利润总额

５６９

，

９３６

，

２８１．９０ ９２８

，

３４５

，

５７４．６１ ６４１

，

８８７

，

５０４．５０ ５７８

，

４４４

，

７４８．２８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０４

，

６０９

，

７３６．３８ １７６

，

０３６

，

３６０．９５ １０１

，

０４４

，

１３５．０９ ８５

，

１０１

，

６５３．３３

四、净利润

４６５

，

３２６

，

５４５．５２ ７５２

，

３０９

，

２１３．６６ ５４０

，

８４３

，

３６９．４１ ４９３

，

３４３

，

０９４．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９８

，

６７１

，

２４６．２７ ６２７

，

４９２

，

９７４．１６ ４６１

，

２８４

，

２６１．８０ ４０９

，

６６１

，

７０１．７６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６

，

６５５

，

２９９．２５ １２４

，

８１６

，

２３９．５０ ７９

，

５５９

，

１０７．６１ ８３

，

６８１

，

３９３．１９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３ ０．５２ ０．４２ ０．３７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３３ ０．５２ ０．４２ ０．３７

六、其他综合收益

－ －８６１

，

８４１．４６ １０

，

８０３．７９ －

七、综合收益总额

４６５

，

３２６

，

５４５．５２ ７５１

，

４４７

，

３７２．２０ ５４０

，

８５４

，

１７３．２０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３９８

，

６７１

，

２４６．２７ ６２７

，

０６１

，

７９４．８８ ４６１

，

２８９

，

６６６．９４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６６

，

６５５

，

２９９．２５ １２４

，

３８５

，

５７７．３２ ７９

，

５６４

，

５０６．２６ －

注：公司根据财政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财会［

２００９

］

８

号）于

２００９

年增加列示“其他综合收益”和“综

合收益总额”，其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反映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综

合收益总额”项目，反映企业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合计金额。 下同。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６

，

６４８

，

０９７

，

１５２．０７ １１

，

４４７

，

４５０

，

７４１．１６ ９

，

３９０

，

５４６

，

８７３．４３ ８

，

３９１

，

８９０

，

１４３．２８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５

，

４９２

，

７６０．１９ ２１

，

０８８

，

５１２．０１ ２０

，

０１９

，

８１９．６８ ２５

，

４６２

，

４１５．０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１８９

，

３８０

，

３５２．９１ ３４７

，

８１４

，

７６０．５２ ３０６

，

６７７

，

０００．１５ ２４２

，

４９９

，

７４６．８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

，

８５２

，

９７０

，

２６５．１７ １１

，

８１６

，

３５４

，

０１３．６９ ９

，

７１７

，

２４３

，

６９３．２６ ８

，

６５９

，

８５２

，

３０５．１５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３

，

６０９

，

５９８

，

２８３．９５ ５

，

３７７

，

５５８

，

５５２．６１ ５

，

１６２

，

０５９

，

０９４．９７ ４

，

５６９

，

６０８

，

０７１．２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６１１

，

６６７

，

７８５．０８ １

，

１５２

，

７５４

，

９３１．２１ ９１５

，

２１９

，

６２７．３８ ７８２

，

３７１

，

４８９．１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２４

，

３８３

，

８２４．９０ ２

，

１１３

，

４９３

，

４３５．３７ １

，

７０２

，

５６０

，

０９９．００ １

，

６４１

，

５９７

，

０２１．６４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３８３

，

４１８

，

０７６．７０ １

，

１１３

，

２９４

，

０５５．２６ ９４４

，

２４４

，

５４４．７９ ７８８

，

６５８

，

１９９．９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

，

５２９

，

０６７

，

９７０．６３ ９

，

７５７

，

１００

，

９７４．４５ ８

，

７２４

，

０８３

，

３６６．１４ ７

，

７８２

，

２３４

，

７８１．９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２３

，

９０２

，

２９４．５４ ２

，

０５９

，

２５３

，

０３９．２４ ９９３

，

１６０

，

３２７．１２ ８７７

，

６１７

，

５２３．２５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２８８

，

０９７．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６５３

，

１６４．４７ ７２８

，

８８５．９０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３

，

１３０

，

１８５．１３ ８

，

２５３

，

５００．６３ ３

，

７５７

，

６９４．９６ ５

，

１４０

，

８１５．３２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到的现金净额

５

，

１８３

，

４５４．８１ １９

，

８６９

，

６２５．１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

，

１３０

，

１８５．１３ １２

，

９０６

，

６６５．１０ ２７

，

６７０

，

０３５．６７ ４８

，

６９８

，

５３７．４２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６０２

，

３８９

，

０２３．９３ ９０４

，

１０４

，

９５２．２１ １

，

５６４

，

７６５

，

２８９．４２ ９５７

，

６６４

，

２９９．２８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５７

，

９７８

，

７５２．９９ ７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１１３

，

７８８．２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６０

，

３６７

，

７７６．９２ ９０４

，

１０４

，

９５２．２１ １

，

６４１

，

０６５

，

２８９．４２ ９８６

，

７７８

，

０８７．５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５７

，

２３７

，

５９１．７９ －８９１

，

１９８

，

２８７．１１ －１

，

６１３

，

３９５

，

２５３．７５ －９３８

，

０７９

，

５５０．１５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５７

，

５１５

，

７５５．３６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

益性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２５２

，

４５５．３６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５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３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７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１０

，

４１８

，

３３０．００ １９

，

２６８

，

３９５．００ １４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４０１

，

４３８

，

３３０．００ ５

，

２１４

，

２８４

，

１５０．３６ １

，

２１４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２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２３３

，

８３５

，

１００．２８ ３４２

，

２６９

，

３１９．０５ ３８３

，

０８３

，

１１８．０１ ３８９

，

２０９

，

４９３．１３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

现金股利

２１

，

３５０

，

５６１．６５ ８２

，

３５８

，

１７９．２６ ８３

，

３５７

，

５９３．４４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 ４

，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８３

，

８３５

，

１００．２８ ４

，

４０５

，

４６９

，

３１９．０５ ４

，

９０７

，

９１３

，

１１８．０１ ３８９

，

２０９

，

４９３．１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７

，

１６４

，

８９９．７２ －１

，

００４

，

０３０

，

９８９．０５ ３０６

，

３７１

，

０３２．３５ ８２５

，

２１０

，

５０６．８７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２７８

，

０７１．４２ －７７７．７７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８５３

，

８２９

，

６０２．４７ １６３

，

７４５

，

６９１．６６ －３１３

，

８６４

，

６７２．０５ ７６４

，

７４８

，

４７９．９７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１

，

０１８

，

１４１

，

３９４．８９ ８５４

，

３９５

，

７０３．２３ １

，

１６８

，

２６０

，

３７５．２８ ４０３

，

５１１

，

８９５．３１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１

，

８７１

，

９７０

，

９９７．３６ １

，

０１８

，

１４１

，

３９４．８９ ８５４

，

３９５

，

７０３．２３ １

，

１６８

，

２６０

，

３７５．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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